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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南康区 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

情况说明

2023 年度，赣州市南康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江西省委

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(赣

发〔2019〕8 号),在省厅、市局等上级财政部门坚强领导和业

务指导下，围绕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

管理体系，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，扎实有效推进我区预算

绩效管理工作。

一、绩效基础工作“三健全”

预算绩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。一是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

组长、各业务科室为成员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

推动指导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；二是配备配齐工作人员，成

立专门的预算绩效股专职我区预算绩效管理业务。

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。进一步丰富预算绩效管理

制度体系，先后出台《赣州市南康区 2023 年重点绩效评价工

作方案》、《赣州市南康区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》

、 《赣州市南康区财政预算绩效结果应用管理办法》、《推

进全区 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》等制度文件，将预

算绩效管 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区直各部门年度考核，管理体

系进一步健全。

预算绩效交流机制进一步健全。针对工作中的遇到疑点、

难点对症下药，解决问题，通过组建预算绩效工作群、开展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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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培训会等方式，线上线下全年完成 500 余人次业务培训，

健全预算绩效业务交流机制，绩效评价工作有了明确的归口。

二、绩效评价“五把关”

一是严把事前评估关。印发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

知，明确部门单位对拟申请下一年度预算的新增重点项目必

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重点从项目立项必要性、绩效目标合

理性、投入经济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五方面开

展，同时结合预算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，将事前评估嵌入预

算管理全过程，实现与预算管理深度融合。

二是严把绩效目标填报关。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，

实行业务科室预审、预算绩效股终审制度，严格执行未申报

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审核不通过的，不予安排预算资金。

2023年已完成113个预算部门600多个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编

制、审核、监控、结果应用。

三是严把事中监控关。将2023年部门预算中所有项目支

出纳入绩效监控范围，督促部门单位认真落实绩效监控主体

责任，选取区工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乡村振

兴局、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区城市管理局等10个部门选实

施财政重点监控，财政预算资金运行监控金额超10亿元。

四是严把绩效评价质量关。2023年，通过严把“事前评

估关、绩效编制关、事中监控关，绩效评价关”,大力推动 我

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一是2023年全年共完成113个单位所 有

项目绩效目标设置，完成113个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审核；二 是

贯彻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预算绩效理念，完成好 年

度专项绩效评价“自选动作”,开展了2019-2022年度美丽 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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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建设、2022年度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效果、2022年度政府

性基金收入等专项绩效评价工作；三是做好上级绩效年 度考

评“规定动作”,聘请选第三方独立机构，选取南康无 人机产

业园、南康工业园区及家具集聚区污水处理、乡村振 兴、学

前教育发展、居家养老提升、公共资源平台搬迁及升 级改造

等10个2022年度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涵盖教 育、民

生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保等领域，重点评价项目参评 资金

6.99亿元；同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区行政审批局、区卫健 委、

区林业分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科协等10个 部门

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重点项目和整体支出 绩效

评价全覆盖进一步提高。

五是严把绩效结果应用关。紧盯区委区政府工作目标，

对我区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及结果运用，对全

区113个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考核评估监控，增强各

部门各单位预算支出责任意识，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绩效。同时

与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紧密协调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对

环卫智慧除尘、公交运营补贴等专项进行重点跟进， 以绩效

为导向，强化预算绩效评价运用。

三、绩效模式管理进一步创新

南康区预算绩效办在“监督内审+绩效评价”工作新模式

指引下，围绕全年财会监督重点，统筹整合“一办四组”现

有人员力量，整合原预算绩效、监督评价等业务，采取全面

绩效覆盖与重点评价相结合、常规绩效评价与创新绩效评价

相结合、单兵突进与团体作战相结合，抽取重点工程项目，全

面发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；同时定期向区委、人大、政府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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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汇报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，并进一步完善向社会公开 的

工作机制，以强有力的绩效结果运用促进绩效工作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

